
藏富于民，增强百姓获得感 

——个人所得税改革思政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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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】： 

    2018年 12月 18日李克强总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令第 707

号令，公布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，自

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 1980 年出台以来

的第 7 次修改，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根本性变革的开端，也意

味着我国朝着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目标迈出重

要一步。此次新个人所得税法改革最大亮点除了将起征点从 3500 元

提升至 5000 元，还增加了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

款利息、住房租金、赡养老人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，老百姓切实享受

到了个税改革所带来的“真金白银”优惠。 

    个税改革在保障维护公民利益的同时，对税收征管部门也将提出

更高的要求。新税制中综合与分类的相结合以及附加的扣除等将会大

大的增加税收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量，要切实了解纳税人每项收入来

源是否准确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等等。这就要求征管部门的

工作人员要跟进学习新税制要求，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，保持该有的

职业素养。新税制的顺利实施还要求税务部门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，

加强对税收的检查力度，提高税收检查效率。 



 

我国属于人口大国，数量众多、城乡居民之间贫富差距大、受教

育水平高低不同，以及建国初期公民收入水平低，很多公民甚至从未

缴纳过任何税费，这一系列问题导致我国公民在纳税方面意识不强。

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自出台至今不断探索革新，先后经历了 7 次大修

改，从中不断发现问题，不断改进问题。而公民纳税意识的不强仅仅

依靠国家税制的改革是很难改变的，因此，想要提高公民纳税意识，

也应制定对应的策略。首先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，提高公民法律意识，

使每个公民意识到纳税是一种守法行为，是一种社会责任；其次，加

大惩处逃税避税等不良行为的力度，规范和限制公民的纳税行为；最

后，做好宣传工作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普及税收法律知识和惩罚措施，

使每个公民真正地了解税收征管制度。 


